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文件

闽运管客运〔2017〕7号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关于做好我省旅游包车
客运管理改革相关事宜的通知

各设区市（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局）：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提升道路客运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6〕240号）有关“大力发展旅游客运

和包车客运”的要求，经研究，现将我省旅游包车客运管理改革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改革内容

从 2017年开始，由设区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制订并

实施市际旅游包车运力投放年度计划。

二、工作要求

（一）设区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道路运

输条例》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规定，做好以

下工作：



1. 充分调查分析辖区群众出行、旅游观光和各种运输方式间

接续接驳的需求；

2. 充分调查分析辖区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有关经营结构、组织

结构、剩余运力情况、运力结构调整等需求；

3. 定期公布辖区旅游包车客运“供求状况、普遍服务、方便

群众”的信息；

4. 制订辖区旅游包车运力投放年度计划并指导、监督各县

（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

5. 及时将制订的年度发展计划和实施情况报备省局；

6. 旅游包车运力投放，原则上采取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确定

经营主体，并签订经营服务协议。各地可结合辖区客运市场、招

标运力、投标企业等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评分细则。不具备招投

标条件的，可按照许可条件择优确定经营者。

（二）省局将尽快研究出台全省旅游包车客运管理深化改革

的指导意见及配套管理办法，明确地市级运管部门的职责，协同

落实改革任务。从全面提升综合运输整体服务效能、强化运输安

全监管、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需要方面，加

强指导、监管和服务。做好以下工作：

1. 研究制订全省道路客运发展规划；

2. 对各设区市（区）报备的旅游包车运力投放年度计划进行

分析评估，发布全省旅游包车客运企业、车辆基本信息和预警提

示；



3. 提升完善“福建省包车客运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并逐步将

省内旅游包车纳入信息化备案管理；

4. 协调处理省际间、市际间的相关问题。

三、其他事项

（一）2016年 1月 1日至本通知印发之日止，各设区市（区）

上报的市际旅游包车运力年度投放计划，省局未批复的，将不再

进行批复，请按本通知精神贯彻执行。

（二）《福建省省际市际道路客运行政许可工作实施意见》

（试行）中的相关条款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三）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局。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

2017年 2月 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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